                （学院、部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项目
	姓名
	职务
	办公地点
	电话
	邮箱
	备注

	联系负责人
	
	
	
	
	
	

	联系人
	
	
	
	
	
	



注：1.各学院审计工作联系负责人必须由学院主管人事工作的领导或纪委书记担任，其他单位选定一名中层干部作为审计工作联系负责人，各部门均须另指定一人作为具体审计工作联系人。
[bookmark: _GoBack]    2.该信息表于审计工作开始后及时发至审计处邮箱：shenji@mail.neu.edu.cn
